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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是教学活动的中心环节，为保证教学质量和提高教学水平，特制定

本规定。

第一条 校领导、教学单位领导、教务处领导每学期听课至少三次；教师间

相互听课每学期至少三次；督导组成员每学期听课至少二十次。

第二条 听课重点是主要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学科主干课、新开课以及新

进教师所开课程。

第三条 听课任务：

1．检查教学环境和教学准备情况（教案或讲稿、多媒体教学课件、实验设

备等）；

2．了解课堂讲授情况（教学大纲的贯彻、教学进度的安排、教学内容的更

新、教学方法的革新等）；

3．检查课堂管理情况（学生出勤、听课效果、实验操作等）；

4．了解教师敬业精神（遵纪守法、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等）；

5．与任课教师及时沟通、反馈，互相学习，提高教学水平；

6．针对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关教育理念、教学改革等方面的意

见与建议；

7．校领导、教学单位领导、督导组和教务处领导须填写《上海海事大学课

堂教学信息表》，教师间相互听课须填写《听课记录》。

第四条 校领导、校督导组和教务处领导填写的《上海海事大学课堂教学信

息表》由教务处负责发放，每学期第十八周分别由校办和督导组秘书将填好的信

息表汇总后交教务处；各教学单位领导和院督导组填写的《上海海事大学课堂教

学信息表》由各教学单位从教务处领取后发放，每学期第十八周将填好的信息表

汇总后交教务处；教师填写的《听课记录》由各教学单位从数字校园平台下载、

打印后发放，《听课记录》由各教学单位在每学期第十八周汇总后保存、备查，



保存期限三年。

第五条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实施，原《上海海运学院关于本科教学听课的

规定》（沪海院教字[2004]110 号）同时废止。

第六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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